
三卫规规〔2022〕31 号
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

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卫健委（局）、区教育局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市民政局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市妇幼保健院：

为加强我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，预防和减少疾病发

生，保障儿童身心健康，市卫健委联合市教育局制定了《三亚市

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三亚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文件

三 亚 市 教 育 局



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亚市教育局

2022 年 3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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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，预防和减

少疾病发生，保障儿童身心健康，根据原卫生部、教育部《托儿

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三亚市招收 0-6 岁儿童的各级各

类托儿所、幼儿园（以下简称托幼机构）。

第三条 托幼机构应当坚持保教结合、预防为主的方针，认

真做好卫生保健工作。

第四条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行政区域内托幼机构卫

生保健工作，负责本实施细则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
三亚市教育行政部门协助卫健行政部门定期对托幼机构卫

生保健工作进行检查、指导。

第五条 相关职能部门职责：

市妇幼保健院协助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全市托幼机构

卫生保健工作相关政策、标准及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；建立完善

质量控制体系和评估制度；收集并掌握全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

理情况，为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；负责全市托

幼机构卫生保健业务监督检查与指导，业务指导督导内容包括：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4864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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膳食营养、体格锻炼、健康检查、疾病预防、健康教育、心理行

为

指导、用药安全监管等；同时可在辖区内承担部分托幼机构

的卫

生保健业务工作，作为参观学习和培训的示范幼儿园（托儿

所）。

三亚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定期为托幼机构提供疾病

预防控制、卫生消毒咨询服务和指导。

三亚市综合执法局第二行政执法支队应当依法对托幼机构

的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等工作进行监督执法检查。

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对托幼机构的饮用水卫生、传染

病预防和控制等工作进行督促指导。

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依法加强对托幼机构食品安全

监管。

第六条 托幼机构设有食堂的，应当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及

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认真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

人责任。

第七条 托幼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卫

生保健工作第一责任人。

第二章 卫生保健设施及人员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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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托幼机构的建筑、设施、设备、环境及提供的食品、

饮用水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

第九条 托幼机构园舍、桌椅、教具、采光、照明、卫生设

施、娱乐器具及运动器械等必须安全并适合儿童健康发育的需

要，符合国家规定的《托幼机构房屋建筑及设施卫生要求》。

第十条 托幼机构必须根据规模、接收儿童数量等设立相应

的卫生室或保健室，具体负责卫生保健工作。

卫生室应当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，取得卫健行政部门颁发

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
保健室配置应当符合国家卫健委、国家教育部联合颁布的

《保健室设备标准》，不得开展诊疗活动。

第十一条 托幼机构应当聘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

员，负责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实施管理。卫生保健人员包括

托幼机构卫生室医师或护士、保健室专（兼）职保健员。

托幼机构卫生室医师必须取得卫健行政部门颁发的《医师执

业证书》，护士应当取得《护士执业证书》。

在保健室工作的保健员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，应经过卫生保

健专业技术培训，掌握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基础知识，具备卫生消

毒、传染病管理和营养膳食管理等技能。

第十二条 托幼机构应当按照日托每 150 名儿童设置 1 名专

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人员，日托 150 名儿童以

下，可设专职或兼职保健人员 1 名。招收全托儿童的托幼机构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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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50 名儿童设置 1 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，全托 50 名

以下可设兼职保健人员 1 名。

第十三条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应当每年接受当地卫健行

政部门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，提高儿童保健业务水平和

管理能力。

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应当对机构内的工作人员进行卫生

知识宣传教育、疾病预防、卫生消毒、膳食营养、食品卫生、饮

用水卫生等方面的具体指导。

第十四条 托幼机构保育员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，应持有省

级以上专业培训合格证书，并接受卫生保健基本知识培训。

第十五条 托幼机构食堂必须办理有效证照，配备专职食品

安全管理员。

托幼机构餐饮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，应当接受

有关儿童营养及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。

第三章 卫生保健工作主要内容

第十六条 托幼机构应当严格按照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

工作规范》开展卫生保健工作。

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根据儿童不同年龄特点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一日生活

制度，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独立生活能力，促进儿童身心

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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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营养管理制度，科学制订食谱，定期进行膳食营

养分析，保证为儿童提供合理均衡的营养膳食。收托 4～6 个月

以下婴儿的园所要保证母乳喂养并提供必要条件；给 4～6 个月

以上的婴儿及时添加辅食。

（三）制订与儿童生理特点相适应的体格锻炼计划，根据儿

童年龄特点开展游戏、早期教育及体育活动，并保证儿童户外活

动时间，增强儿童体质及抗病能力。

（四）建立健康检查制度，开展儿童定期健康检查工作，坚

持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，对每一位在园儿童建立健康档案，内容

主要有：入园（所）健康检查表、儿童体检表、预防接种记录、

患病情况登记等。

（五）做好儿童多发病、常见病的防治工作，对贫血、营养

不良、肥胖等营养性疾病儿童进行登记管理，对中重度贫血和营

养不良儿童进行专案管理，督促家长及时带患病儿童进行治疗和

复诊。配合医疗卫生单位定期开展儿童眼、耳、口腔保健，开展

儿童心理卫生保健；对查出的疾病及时进行矫治，并注意对行为

异常儿童的特殊护理和个别教育。

（六）严格执行卫生消毒制度，做好室内外环境及个人卫生。

加强饮食卫生管理，保证食品安全。

（七）协助落实国家计划免疫工作，在儿童入园时应当查验

其预防接种证和儿童健康管理手册，未按规定接种和体检的儿童

要告知其监护人，督促监护人带儿童到当地规定的接种单位补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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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完成当年度体检；同时要做好传染病的管理，预防传染病的发

生。

（八）选择适合儿童身心发展和健康的儿童玩具、教具以及

制作材料，为儿童提供整洁、优美的活动环境。

（九）建立卫生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各项卫生安全防护措施，

预防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。

（十）制定健康教育计划，对儿童及其家长开展多种形式的

健康教育活动，增加儿童的自我保健技能，培养其健康的生活习

惯。

（十一）建立家园联系制度，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家园联系

活动，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，听取家长意见，让家长了解托幼机

构保育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，向家长宣传科学育儿知识。

（十二）建立卫生保健登记统计制度，及时进行资料的登记、

汇总与分析，定期向妇幼保健专业机构报告有关资料。

第四章 健康管理

第十七条 儿童入托（园）前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卫生机

构进行健康检查，检查合格后方可入托(园)；医疗卫生机构应如

实填写《儿童入园（所）健康检查表》，并签署医学意见。幼儿

园应配合医疗保健机构对在园儿童进行年度健康体检，医疗保健

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体检项目开展健康检查。儿童若转园（所），

需由原托幼机构出具《儿童转园（所）健康证明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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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幼机构在接受儿童入托（园）时要查验预防接种证、收取

《儿童入园（所）健康检查表》和《海南省 0-6 岁儿童健康检查

记录本》，并建立健康档案。未经健康检查或健康检查不合格的

儿童，一律不得招收。

儿童离园三个月及以上，须经体检证实其健康后方可再次入

园。

托幼机构发现在园儿童患疑似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通知其监

护人带其离园诊治。患儿治愈后，凭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证

明方可入园。

第十八条 托幼机构新进职工必须进行健康检查，取得《托

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》后方可上岗。在岗工作人员每年进

行一次健康检查，合格后方可继续上岗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在三

亚市妇幼保健院
1
进行健康检查。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工作有关人

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，取得健康证（食品）方可上岗。

精神病患者、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幼机构工作。

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有发热、腹泻等症状；患有流感、活动性

肺结核等呼吸道传染病，以及痢疾、伤寒、甲型病毒性肝炎、戊

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，淋病、梅毒、滴虫性及霉菌性阴

道炎、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者，需要离岗治疗，治愈后持市

级及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，方可上岗。

注 ： 见卫生部、教育部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（76号令）第十四条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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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托幼机构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，做好

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管理工作。

托幼机构发现传染病患儿应当及时按照法律、法规进行报

告，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，对环境进行严格消毒处理。

托幼机构发现工作人员患疑似传染病时应当立即通知其离

园诊治。

在传染病流行期间，托幼机构应当加强预防控制措施。

第二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收集、分析、调查、核实

托幼机构的传染病疫情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托幼机构，并向卫健

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。

第五章 卫生保健评价

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健行政部门、教育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托

幼机构卫生保健评价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卫生保健评价程序：

（一）新申办的托幼机构按原卫生部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

健工作规范》自查合格后，向所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书面申

请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价，并把幼儿园卫生评

价结果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具备组织进

行评价条件的，可申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进行评价，由市妇

幼保健院具体实施
2
。

注： 卫生部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》第三部分 新设立托幼机构招

生前卫生评价。

李祥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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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评价合格的签发合格报告，新申办的托幼机构凭卫生评

价合格报告到各区的行政审批局进行申请注册。评价不合格的，

提出整改意见，托幼机构整改后再申请评价。

（二）已经取得办园资格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复评工作每

三年进行一次，评价结果及时通报市教育行政部门，并作为教育

行政部门合格幼儿园评估的指标。评价不合格的托幼机构，根据

整改意见限期完成。申请再次评价仍不合格的托幼机构，由卫生

健康部门和教育部门对其提出处理意见。

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

第二十三条 托幼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（接收 3 岁以下儿童

的托育机构的主管部门是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幼儿园主管部门是

教育行政部门）将卫生保健评价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托幼机构等级

评价中。

第二十四条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全市托幼机构卫生保

健工作的业务技术指导和管理。

第二十五条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教育行政部门，成

立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专家技术指导组，组织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

作评价及监督检督导查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要建立“托幼机构卫生保健

工作档案”，定期检查与指导，提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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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卫生健康、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公开公示制度，

定期对托幼机构卫生评价结果及奖励处罚情形进行公示。

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

第二十八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，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

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卫健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

给予表彰。

第二十九条 托幼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通报批评；逾期不改的，将线索移交综合行

政执法部门，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一）未按要求设立保健室、卫生室或者配备卫生保健人员

的；

（二）聘用未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工作人员

的；

（三）未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的；

（四）招收未经健康检查或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儿童入托幼机

构的；

（五）未严格按照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》开展

卫生保健工作的。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教育行政部门，教育

行政部门将其作为托幼机构分级定类管理和质量评估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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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托幼机构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擅自设

立卫生室，进行诊疗活动的，行政综合执法局按照依《医疗机构

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三十一条 托幼机构未按照规定履行卫生保健工作职责，

造成传染病流行、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；市妇幼保健

院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，导致托幼

机构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，由市行政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法

律法规给予处罚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7 年 4 月 31 日止。

附件：1、儿童入园（所）健康检查表

2、儿童转园（所）健康证明

3、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

4、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



— 12 —

附件 1 儿童入园（所）健康检查表

姓 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既往病史 1.先天性心脏病 2.癫痫 3.高热惊厥 4.哮喘 5.其他

过敏史 儿童家长确认签名

体格

检查

体重 kg

评

价

身长

（高）

cm 评价 皮肤

眼

左

视

力

左

耳

左

口腔

牙齿

数

右 右 右

龋齿

数

头颅

胸

廓

脊柱四肢 咽部

心肺 肝 外生殖器 其

辅助

检查

血红蛋白

(Hb)

丙氨酸氨基
转移酶(ALT)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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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儿童转园(所)健康证明

（ 留 存 单 ）

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离园日期 转入新园名称

既往病史 目前健康状况

家长签名

卫生保健人员签名： 转出单位：

备注：自儿童离园之日起有效期 3 个月。

儿童转园(所)健康证明

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离园日期 转入新园名称

检查结果 医生意见

医生签名： 检查单位：

体检日期： 年 月 日 （检查单位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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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往病史 目前健康状况

家长签名

卫生保健人员签名： 转出单位：

备注：自儿童离园之日起有效期 3 个月。

附件 3

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

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否 编号

照

片

单位 岗位 民族

既往史

1.肝炎 2.结核 3.皮肤病 4. 性传播性疾病

5. 精神病 6.其他 受检者确认签字：

身份证号

体格

检查

血压 心肺 肝脾

皮肤 五官 其他

化验

检查

丙氨酸氨基转移酶(ALT) 滴 虫

淋球菌 梅毒螺旋体

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

（念珠菌） 其他

胸片检查

其他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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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结果 医生意见

医生签名： 检查单位：

备注：1、滴虫、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指妇科检查项目。

2、胸片检查只限于上岗前及上岗后出现呼吸系统疑似症状者。

3、凡体检合格者，由健康检查单位签发健康合格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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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一、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

格证》使用期 3 年，每年经体检合

格后，由检查机构签发 1 次。

二、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

合格证》应妥善保存，如有遗失，

应重新检查，并申请补发。

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监制

年度 年度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检查单位盖章 检查单位盖章

年度 年度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检查单位盖章 检查单位盖章

年度 年度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体检结果

医生签名

年 月 日

检查单位盖章 检查单位盖章

姓名 性别
照

片

年龄 婚否

岗位 民族

工作单位

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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